
立法嚴懲違法行為
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一切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均受

到法律的平等保護。與香港的普通法傳統不同，

內地為了打擊貪污賄賂行為，維繫社會繁榮法

治，制訂了嚴密的成文法律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刑法》）規定了各種

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而《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貪污賄賂犯罪立案、

偵查、逮捕、起訴以及審判等相關程序。

爲了加強反腐敗工作的國

際合作，內地於2005年

10月27日，簽署並加入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為內地執法機構打擊貪

官外逃行為提供國際法

基礎。該公約於2006

年2月在內地正式生

效，亦同時延伸至香

港特別行政區。

《刑法》中貪污罪

不等同於賄賂罪 ■
在內地，貪污與賄賂是兩個不同的罪名。同時，

因犯罪主體身份不同，相同的行為情節也可能

觸犯不同的罪名，如同樣是利用職務便利，侵

吞、竊取或騙取等手段佔有公司財產的行為，

若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則構成貪污罪；

若犯罪主體是非國有公司的工作人員，則構成

職務侵佔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受賄

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亦是如此（詳細罪

名分類請見法則摘要圖表）。

在概念方面，「貪污」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他

們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等手段

佔有公共財物的犯罪行為。但如果非國家工作

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參與貪污活動亦能

成為共犯。而涉案者可以是個人或單位。

「賄賂」泛指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索取、收

受財物的行為，但任何人士或單位如果向國家

工作人員行賄或向他們介紹賄賂，亦是犯了賄

賂罪。如香港一樣，內地《刑法》亦設有法律

監管在商業往來上受賄及行賄的犯罪行為。於

商業活動中的受賄主體是公司、企業的工作人

員；行賄者則可為任何人士。

加深認識內地反貪污賄賂法規
締造廉潔營商環境 避免誤墮法網

■ 貪污賄賂等犯罪

■ 貪污、侵佔類

■ 賄賂類

■ 其他

■ 貪污罪 ■ 職務侵佔罪

■ 私分國有資產罪 ■ 私分罰沒財產罪

■ 挪用公款罪 ■ 挪用資金罪

■ 受賄罪 ■ 單位受賄罪

■ 行賄罪 ■ 對單位行賄罪

■ 介紹賄賂罪 ■ 單位行賄罪

■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 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

■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 隱瞞境外存款罪

罪名分類

內地《刑法》中貪污賄賂等罪名分類圖

香港與內地實行一國兩制，營商者進行跨境投資，須遵從不同地域的法律規定和經濟

政策，知法守法，共同維護工商業的公平和誠信，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及訴訟，或是

抵觸反貪污賄賂法例。2008 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與香港廉政公署攜手，為從事粵

港跨境業務的中小企業編製《「 守法誠信 」粵港中小企業防貪指引》。

貪污賄賂最高刑罰為死刑
切勿以身試法 ■
若在商業往來中，發現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貪污

賄賂或其僱員進行侵佔財物、挪用資金等行為，

則應向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舉報，請求協助。

程序上，國家工作人員及其共犯的貪污賄賂行

為由檢察機關管轄並立案偵查。而非國家工作

人員的職務侵佔、挪用資金、受賄、行賄等犯

罪行為則由公安機關管轄並立案偵查。根據不

同罪項的嚴重性，《刑法》定立各項罪名的最高

刑罰，貪污受賄者可被判死刑。

認清法律細則　提高警覺 ■
在投資營商過程中，投資經營者必須充分了解

《刑法》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解釋

有關貪污賄賂罪的規定，學會以法律保護自身

的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並自覺防止介入、

參與貪污賄賂活動。以下兩個不同類型的個案

詳述案件可引以為鑑。

罪名 最高刑罰

貪污罪、受賄罪 死刑

挪用公款罪、行賄罪 無期徒刑

職務侵佔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15 年有期徒刑

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 10 年有期徒刑

挪用資金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10 年有期徒刑

私分國有資產罪、私分罰沒財物罪 7 年有期徒刑

單位受賄罪、單位行賄罪、巨額財產

來源不明罪
5 年有期徒刑

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 3 年有期徒刑

隱瞞境外存款罪 2 年有期徒刑

觸犯內地貪污賄賂等罪名的最高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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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理於1996年1月至2001年10月擔任某國

有公司（A 公司）經理及法人代表，自2001年

11月起辭退 A 公司經理及法人代表的職務，轉

任另一公司總經理。B 企業為一專營空調（冷

氣機）銷售的私營企業。A 公司是 B 企業的銷

售代理商之一，兩家公司（企業）約定，B 企

業返還5% 供貨價的利益給 A 公司。

2001年5月，胡經理以虛假發票的形式，騙取

B 企業廣告費人民幣1萬元，據為己有。2002

年1月，胡經理受邀參加 B 企業2001年度空調

銷售獎勵大會，鑒於 A 公司在2001年度銷售

B 企業出產的空調業績較好，B 企業決定頒發

獎金人民幣3萬元予 A 公司，並根據胡經理的

要求，將這筆款項轉入 C 公司的帳戶（C 公司

在 B 企業的戶名為孫先生，孫先生即胡經理的

表弟），後胡經理從孫先生處取走這筆款項，據

為己有。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
利用職務便利  吞併國家財產

根據內地刑事法律的規定，如行為人是國家工

作人員，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國有財物，

即構成貪污罪；否則就不構成貪污罪或者其他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
1. 單位行賄罪的立案標準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

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單位行

賄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

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違反國家規定，以回

扣、手續費等行為賄賂國家工作人員。

本案中海南貿易公司的銷售代表容先生，利用財

物賄賂國有企業員工，為其公司銷售產品，其行

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屬

於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而賄賂的犯罪行為，而且

行賄的金額達到人民幣11萬元，已達單位行賄罪

的立案標準。（有關立案標準的內容，可參考最高

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

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

2. 員工行賄銷售視為單位犯罪

根據《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第3

條的規定：經營者的員工採用商業賄賂手段，為

經營者銷售或者購買商品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經

營者的行為。容先生採用財物賄賂的手段為其公司

銷售商品，謀取非法利益，加上違法所得的利益

直接歸公司所有，所以違法的後果應該由海南省

貿易公司承擔。根據《刑法》的規定，海南省貿易

公司已構成單位犯罪，應被判處罰金，公司直接

負責人及容先生亦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3. 違法所得歸個人視為個人行賄犯罪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

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如果容先生

行賄之後，還為自己本人謀取非法利益，容先生

個人更會被追究行賄罪的刑事責任。■

個案一：貪污類

A 公司乃 B 企業的銷

售代理商之一

騙取 B 企業廣告費

人民幣1萬元

胡經理要求 B 企業將獎

金人民幣3萬元轉入 C

公司孫先生的帳戶上，

後侵吞整筆款項。

■ 某國有公司（A 公司）

■ 胡經理

■ C 公司孫先生

（孫先生乃胡經理的表弟）

■ 某私營企業（B 企業）

個案一 : 人物關係圖

供應天然橡膠

經同學介紹認識

3次提供禮金，以作行賄

每筆行賄款項均有公司主管的簽字同意

■ 海南省某貿易公司 ■ 廣東省某橡膠廠廠

■ 曾先生

質檢處副處長

■ 容先生

常駐廣州的銷售代表

個案二 : 人物關係圖

罪。而對主體身份和職務的認定，不是簡單地

看行為人是否已調離其所在國有單位，更重要

的是考慮其是否實際上行使着經手、管理公共

財物的職權。

本案中，胡經理的身份主體乃國家工作人員，

侵吞獎金是與其職務有關的行為，因此，他觸

犯了貪污條例。因為這獎金（人民幣3萬元）

是 A 公司根據銷售業績而得來的額外收益，應

屬 A 公司所有，理應交 A 公司入帳，而胡經

理卻將其轉入 C 公司的戶口。雖然當時胡經理

已離任 A 公司職務，但其經營此筆款項的職務

具有延續性，任何時候都有歸還的義務。胡經

理卻故意隱瞞，未有上繳款項予 A 公司，反之

據為己有，實際上是利用職務之便侵吞此筆公

款。雖然孫先生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但他與身

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胡經理勾結，參與貪污賄賂

活動，因此成為共犯。

而胡經理以虛假發票的形式騙取 B 企業廣告費

（人民幣1萬元）的行為則不構成貪污罪。因為

該款項並非 A 公司的公共財物，其所侵佔的，

應為私營的 B 企業的款項，但胡經理可能觸犯

其他罪行。

個案二：賄賂類
容先生是海南省某貿易公司常駐廣州的銷售代

表。該公司與廣東省某著名橡膠總廠建立天然橡

膠的買賣關係，由容先生負責該公司在橡膠廠的

一切業務工作。爲了順利通過質檢驗收，能與橡

膠總廠簽約，容先生找來在廣州工作的同學，由

他介紹認識了橡膠廠質檢處副處長曾先生。由於

曾先生是天然橡膠質檢驗收的關鍵人物，容先生

先後3次送出共計人民幣11萬元的「禮金」予

曾先生，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到案發時止，

容先生所在的海南省貿易公司向橡膠廠銷售天然

橡膠共1,200噸，銷售總額達人民幣1,500萬元。

案發後，檢察院介入調查、取證，發現容先生送

出的「禮金」（人民幣11萬元）已經列入公司帳目，

而且每一筆行賄款項的支出均有公司主管負責人

的簽字同意。檢察院認定該海南省貿易公司的行賄

行為嚴重，涉嫌構成單位行賄罪。其後，容先生及

公司主管負責人均被移送法院追究其刑事責任。容

先生所在的海南貿易公司亦被判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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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理於1996年1月至2001年10月擔任某國

有公司（A 公司）經理及法人代表，自2001年

11月起辭退 A 公司經理及法人代表的職務，轉

任另一公司總經理。B 企業為一專營空調（冷

氣機）銷售的私營企業。A 公司是 B 企業的銷

售代理商之一，兩家公司（企業）約定，B 企

業返還5% 供貨價的利益給 A 公司。

2001年5月，胡經理以虛假發票的形式，騙取

B 企業廣告費人民幣1萬元，據為己有。2002

年1月，胡經理受邀參加 B 企業2001年度空調

銷售獎勵大會，鑒於 A 公司在2001年度銷售

B 企業出產的空調業績較好，B 企業決定頒發

獎金人民幣3萬元予 A 公司，並根據胡經理的

要求，將這筆款項轉入 C 公司的帳戶（C 公司

在 B 企業的戶名為孫先生，孫先生即胡經理的

表弟），後胡經理從孫先生處取走這筆款項，據

為己有。

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
利用職務便利  吞併國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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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國有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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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重點及案情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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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公司承擔。根據《刑法》的規定，海南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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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貪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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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代理商之一

騙取 B 企業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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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一筆行賄款項的支出均有公司主管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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